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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F_90_E5_AE_9E_E5_c31_459451.htm 在航运业务活动过程

中，受外界不利因素或不确定因素影响，提供航运服务后运

费被拖欠，甚至索取无着，最后导致坏账、呆账而遭受损失

的情况，时有发生。 运费风险面面观 根据支付时间的不同，

运费可分为预付运费、到付运费和一部分预付一部分到付等

几种形式。 在到付运费的情况下，虽然现代航海技术有了很

大的进步，但是人们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毕竟有限，在多事

险恶、变幻莫测的海洋环境中航行的船舶，随时都可能遇上

狂风巨浪、暴雨、海啸、浓雾、浮冰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这

种不可抗力会导致船舶搁浅、触礁、碰撞等事故。除此之外

，人为因素引起的海损事故比例也逐渐增大，使得货物在运

输途中灭失或损坏，以至于丧失了商业价值或不能满足商业

上的用途，不能称其为原来的货物，这样航运公司就难以收

取运费，因而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在预付运费的情况下，航

运公司可以较早地收取运费，表面上看不存在什么风险，但

在实践中，由于托运人预付运费不一定是在货物装船后签发

运费已付提单时马上支付，往往是在提单签发过后三到五个

银行工作日支付。现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大多数采用信用证支

付方式，在卖方把货物交给航运公司时，就已完成交货义务

，当其从航运公司取得运费已付的已装船提单，就可以携货

物收据、商业发票、保险单据到议付行议付取得货款。此时

，如果托运人不支付运费，航运公司就会陷入困境，一方面

提单一经转让就是一张新的合同，航运公司据此对提单持有



人负有履行规定的运输任务的责任，而提单上既已注明运费

已付，航运公司即使事实上并没有收到，也无权向提单持有

人再收一次运费。而且货物所有权发生了转移，承运人也不

能就货物行使留置权。此外，如果托运人经营不善而倒闭，

或抽逃资金，航运公司即使向法院起诉，也只能获得一张无

法执行的胜诉判决书。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运费的回收主要

来自两方面的风险，一是从货物装船到运至目的港卸货全过

程中的自然风险、政治风险、人的疏忽过失所致风险等；二

是履行合同之后，由于债务人没有偿付能力、债务人故意欺

诈或其它种种原因未能收取运费的风险。 防范之道 运费回收

的风险性以及日益泛滥的海运欺诈都使运费保护成为必要，

航运公司要积极寻求运费风险的防范措施，保护自己最重要

的权利。 对于上述第一方面的风险，航运公司在订立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时就应当订立对自己有利的条款。现在预付运费

的预付时间有许多种表达方式，如“提单签发之时”、“货

物装船之时”、“船舶开航之时”或在指明的一段时间内支

付，指定的时间一到，运费就应支付给航运公司。值得注意

的是，在以上几种表达方式中，“船舶开航之时”支付条款

下航运公司承担的风险较大，“提单签发之时”、“船舶开

航之时”承担的风险要比指定的在其后一段时间内支付的风

险小。对于提单签发后、船舶开航后指定一段时间支付的情

况，应尽量把收取运费的时间订在提单签发之时或船舶开航

之时，因为很多港口航道水深、宽度有限，或者有危险物、

障碍物，进港航道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交汇船舶也多，易发

生风险。 考虑到海上风险的不可避免性，航运公司可以通过

保险，交付一定的保费，以保证收取运费的权利。 对于第二



方面的风险，航运公司可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第一，必须重

视对托运人或租船人的资信调查。对于资信较好的托运人或

租船人可以予以信任，对运费支付条件可以放松一点，以求

和客户保持长期、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而对于规模较小

、偿付能力有限、资信不良的公司则应把好关。当运费被托

欠时，航运公司应及时采取措施，赢得主动，以保全运费的

回收。考虑到议付行审核单证需要一段时间，如中国银行审

单时间为７天左右，在买卖合同信用证项下的货款还没有支

出时，航运公司可以申请当地司法机关，对银行账户予以查

封、冻结，从而请求法院判决要求债务人支付其拖欠的运费

。 第二，在信用证交易情况下，航运公司可以要求托运人或

租船人开具以原交易的信用证议付行为开证行、航运公司为

受益人的信用证，或提供议付行出具的保证其支付运费的保

函。由于托运人或租船人是前一信用证的受益人，可以凭前

一信用证作担保，开具以议付行为开证行、航运公司为受益

人的信用证，银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义务，把商业信用转为

银行信用，或者提供议付行出具的保函。因为托运人或租船

人有信用证作担保，他也不需要再交开证押金，要求议付行

开信用证仅仅需要支付一些手续费而己。同样，对于要求议

付行出保函也易取得议付行的同意。 这样，一旦出现运费拖

欠的情况，航运公司可直接向保函出具单位施加压力，或通

过他们向拖欠运费的债务人要求支付，或者直接向当地法院

起诉。 第三，运费支付时间尽量约定在预付运费提单签发之

时或之前，因为在此情况下，托运人或租船人交付足够运费

之前，航运公司没有任何义务签发运费已付提单。当前国际

贸易中一般都采用CIF或CFR价格条件，信用证一般也都要求



是运费已付提单。托运人或租船人所持单证与信用证规定的

单证不一致时议付行有权拒付，由此迫使其及时交付运费的

结汇。 第四，航运公司可以将租船中的责任终止及留置条款

明确地并入提单中。虽然多数国家都许可并入条款的效力，

但为了保护善意的提单持有人，对并入条款都进行严格解释

，限制所并入提单的租约条款。而且责任终止条款不能通过

普通语言并入提单，要想并入必须通过明确文字，因为其不

属于与提单持有人提货有关的条件。通过这种方法，航运公

司在债务人不支付运费时可直接留置货物，按程序进行拍卖

、变卖，从价款中优先受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